附件3

“汕农领鲜”公用品牌授权
使用申请审批流程图
1.申请
申请主体向当地主管部门申请




2.推荐
农产品经当地农业农村局初审，加工食品经当地市场监管局初审，初审完成经初审完成后作出是否同意推荐的意见




3.受理
市农业农村局和市市场监督管局接收到各地的申请材料后，经复审作出是否同意受理的决定







4.现场核查
工作专班办公室根据申请产品类别，分别会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市场监管局进行现场核查。






5.审定
①办公室整理材料报授权审定工作小组
②授权审定工作小组审定授权使用名单





6.公示发布
办公室统一向社会公示授权使用名单，公示期期满无异议的企业产品纳入授权使用名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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